经销商加盟要求

1、 经销加盟条件

1、 店面要求：在当地主要建材市场内拥有固定的营业场所。门店内展示我公司产品的展区要不少于20平方米。

2、 经营资格：必须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，有合法的营业执照。

3、 交纳相应数额的品牌推广保证金。品牌推广保证金根据地域的不同在2万元左右。合同终止后如无违约情况，保证金在合同终止后一个月内退还。

4、 人员数量：有一个优秀的开拓市场的业务人员队伍，能迅速开发市场，有销售代理本公司产品所必需的销售团队必须达到3人以上。

5、 管理能力：能向用户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；能独立处理客户投诉；良好的区域市场管理能力。

6、 品牌理念：有品牌产品代理经验，具有品牌经营观念，营销理念强，不盲目追求价格竞争，有良好的销售技巧。

7、 服从管理：

（1）、能配合去我公司制定方案并给予执行。
（2）、认同并执行品牌统一化管理，认同我公司产品的品牌价值。
（3）、建立符合规范标准的专卖店，必须执行品牌专卖制度，不在专卖店内销售假冒产品和其他同类品牌产品。
（4）、规范经营，不串货，不搞恶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。
（5）、签订协议，并执行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。

8、行业经验：有经营品牌装饰材料经验，具有相应当地人际关系和客户资源

9、商业信誉：拥有良好的商誉和行业口碑，较高的综合素质，从不在销售中诋毁、贬低其他品牌。

10、签约合同期限为一年。如果签约一年内完不成基本业绩要求，我公司有权收回经销权，并没收品牌推广保证金。

二、加盟程序

1、提出申请，告知贵公司所在区域，及计划经销区域。

2、互相了解，我公司提供所要资料，贵公司提供经营营业执照、目前经营产品、公司规模、所做项目以及对我产品市场推广计划。

3、我公司派人员到贵处考察市场并具体商议合作事宜。

4、签订合同。

5、我公司技术人员对展示厅进行设计安装指导，对贵公司人员进行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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